附表3-服務成績表現優良證明表

	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4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國民小學教育班
服務成績表現優良證明表
(僅供114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使用)

	姓名
	

	現職學校
	(請填全銜)

	職稱
	

	表現優良證明(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，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)

	項次
	曾/現任學校名稱
(請填全銜)
	任職期間
(請填完整)
	表現優良期間
(請填完整)

	1
	
	自年月
至年月
	自年月
至年月

	
	
□表現優良說明：
(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)

□單位現職負責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職稱：□校長 □其它__________


	2
	
	自年月
至年月
	自年月
至年月

	
	
□表現優良說明：
(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)

□單位現職負責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□校長 □其它__________

	備註：
1. 表現優良之證明，可於服務證明書、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，或填寫此表證明(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)，不需提供其他佐證資料。
2. 本表可自行增加項次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瞭解並依照簡章規定，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，符合報名資格。
考生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



